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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本保險單如遇有損害發生時，倘損害發生當時之工程／標的物總價額超過承保工程／保險標

的物總價額，本保險單承保工程／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將自動調整提高為損害發生時之實

際工程／標的物總價額，惟該自動加保之金額以不超出原保單上所列之承保工程／保險標的

物總價額之百分之______，而被保險人應就增加之部份加繳保險費。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工程保險(不含責任險及附加險)，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

本附加條款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
 
 


